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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消费者满意度测评，青岛第四
全市现有放心消费参创单位126.8万家 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达2.75万家

本报3月14日讯 12日，青岛市城
阳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春阳路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检查组严格按照《消防产品监督管理
规定》和《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对企业对
外销售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应急照
明灯具、消防水带等消防产品进行现

场判定，对产品认证证书、检验报告、
出厂合格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和产品
的外观标志、规格型号、材料、性能参
数等情况进行检查。执法人员要求经
营者不得销售不符合标准的消防产
品，从源头上确保消防安全。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宋琨）

本报3月14日讯 14日下午，李沧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李沧区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在李沧天都锦茶文化城开展

“共筑满意消费”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宣传纪念活动。现场设置你点我检公益
检测、消费维权宣传、法律咨询服务、真
假商品辨别、非遗文化体验区等板块，40
家多家企业在现场展示名优产品。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
假冒伪劣商品辨别常识、宣传消费维
权知识并受理消费者投诉，从食品安
全、消防安全、司法救济、金融维权等
角度对市民进行普法宣传。假冒伪劣
产品展示台前，群众纷纷走上前来咨
询辨识方法。公益检测站台前，工作人
员对群众购买的食用农产品进行农药
残留检测。在“非遗文化体验区”，青岛
非遗保护传承委员会携30家非遗传承
单位现场制作产品。青岛文斌律师事
务所开设咨询台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恒星学院、外贸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成立

“消费维权服务队”宣传消费者权益保
护知识，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

近年来，李沧区市场监管局扎实推

进“放心消费在李沧”行动，持续优化消
费环境，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全区共有
11大类16家单位被评选为青岛市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8家单位被评选为省级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在中消协全国百
城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放心消费“青岛
指数”调查中，李沧区消费者满意度连
续两年位列第一。（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通讯员 来源）

本报3月14日讯 14 日，青岛市
市场监管、消保委系统聚焦格式条款、
涉老消费、网络购物等消费投诉热点，
发布2024年度消费投诉典型案例，以
案释法，帮助消费者规避消费风险，督
促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共筑满意消
费环境。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部分案例选登

1.充值退费阻碍多
2024 年 10 月，消费者王女士投

诉称自己在市北区某保健按摩服务中
心办理年卡并累计充值约24000元，因
使用该店化妆品后造成身体损伤，要
求全额退费并赔偿30000元。前期多
次与商家协商，店家均拒绝退费，遂求
助于市北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接到投诉后，辽宁路分会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联系消费者了解情况，消
费者称自己年龄较大，急需该笔费用
进行白内障手术，退款诉求强烈。该
保健按摩服务中心认为自己没过错，
对处理消费者投诉表现消极，工作人
员多次到该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信息
确认并固定证据。因该中心未能提供
为消费者办理预付卡所签订的有关合
同，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条例》的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协助消费
者完成搜集其支付记录和消费凭证等
相关证明材料，但其提出的身体损伤，
因无明显证据支持，无法要求商家赔
付。工作人员组织消费者与经营者现
场调解，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经营者当
场将8000元退款转账至消费者账户。

2.网购衣服退款难
2024年 5月，投诉人罗先生拨打

12345热线反映自己通过抖音平台购
买了崂山区某电子商务信息工作室销

售的某品牌短袖，花费2499元。罗先
生扫商标发现其为不锈钢商品，联系
商家，商家将衣服收回但未退款，罗先
生投诉要求商家尽快退费。

受理投诉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
与罗先生取得联系了解诉求，同时与
崂山区某电子商务信息工作室（商家）
负责人沟通。执法人员多次赶赴崂山
区某电子商务信息工作室（商家）现场
与负责人进行协商，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商家负责人最终同意退还2499元
购物款，罗先生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3.教培机构突闭店
自 2024 年 10 月起，李沧区消保

委收到大量投诉，集中反映某教育培
训机构突然停业导致学员无法正常上
课、学费退还困难的情况。李沧区消
保委工作人员迅速展开调查，经查，涉
事登记主体为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多次变更法人，收取了多名学员家长

的大量费用。
李沧区消保委第一时间将投诉线

索向李沧区市场监管局进行移交。李
沧区市场监管局及时将该公司列入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并对企业业务进行锁
定，同步向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发送预警
风险告知函，向公安部门发送该公司涉
嫌利用预付消费从事合同诈骗活动依
法查处函，并向该企业登记住所及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登记住址黑龙江省某县
邮寄询问通知书，要求法人配合调查。
截止到2024年12月底，该公司法人代
表未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李沧区消保委协调教体局、人社
局、公安等部门联合工作，合力推动问
题解决。目前，公安部门已对该公司
实际经营人采取边控措施。李沧区消
保委会同区教育局梳理了区内有资质
教培机构，制定了转课方案，供部分有
意向的家长选择、转课。

3月14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
会，介绍青岛市“优化消费环境，助力提
振消费”情况。在中消协最新发布的
2024年全国百城消费者满意度测评中，
我市排名全国第四，连续6年位居全省
第一、全国前列。

打造放心消费“青岛指数”

我市完善常态化消费者满意度调
查机制，打造放心消费“青岛指数”。全
市现有放心消费参创单位126.8万家，数
量保持全省第一。83 家市级示范单位
被评为山东省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联
合烟台、潍坊、日照等市，在省内首创青
岛都市圈异地异店线下无理由退货工
作机制，全市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达
2.75万家。

全市 34 家商业综合体推行“四清
单一承诺”，即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产

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四张清单和
放心消费承诺书，同时优化首问负责、
赔偿先付、线下无理由退货和在线消费
纠纷解决四项机制，进一步压实经营者
主体责任。

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

集中整治缺斤短两、假冒伪劣、虚假
宣传、不明码标价等突出问题，开展告诫
指导，累计整改问题7500余项。在全市
农贸市场和餐饮街区设置 126 块曝光
台，集中曝光12期84起典型案例。推行

“线上线下并行”信用监管模式，对全市
81万家企业实施信用分类监管。

实施食品安全集中攻坚行动，开展
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全覆盖检查和夏季
啤酒、肉制品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你
点我检”活动，连续3年获省食品安全评
议 A 级等次；实施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

动，推进药化械安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实
施产品质量“提质强企”行动，抽检工业
产品5000余批次。

扩大行政执法免罚事项范围，颁布
实施《青岛市市场监管领域新增轻微违
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新增
14 条不罚事项清单，开展自贸区执法

“观察期”试点。服务型执法模式写入国
务院文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服务型执
法指导意见，面向全国推广我市做法。

挖掘“闪光小店”1243户

融合智慧监管信用监管，对线上线下
6.63万家餐饮单位赋码公示信用信息，并
设置“直通老板”“我要投诉”等功能，以信
用倒逼业户规范经营。“放心码”推广以
来，餐饮消费投诉量同比下降28.19％。

构建起以“青岛优品”工程为引领，
“中国精品”“好品山东”贯通衔接的品牌

发展矩阵，新增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
业 45 家，居全省首位。开展农贸市场

“攻坚克难”行动，打造 43 处“优秀规范
化农贸市场”。挖掘出“闪光小店”1243
户，打造多领域“闪光小店”四下基层联
系点，联合媒体进行优秀案例宣传，着力
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构筑消费安全司法屏障

2024年，全市法院审结消费者权益
保护纠纷民事案件593件。审理的消费
者权益纠纷民事案件包括合同纠纷与侵
权纠纷两大类二十多种案件类型，涉及
食品、药品、汽车、农资等诸多领域。购
物方式为网络平台购物的案件 190 件，
占案件总数 30%以上。2025 年，青岛中
院将继续强化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构
筑消费安全司法屏障。 观海新闻/青岛
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摄影报道

聚焦涉老消费、网络购物、预付式消费

市消保委发布去年消费投诉典型案例

公益检测站台前，工作人员对群众
购买的食用农产品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李沧市场监管开展3·15宣传活动城阳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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